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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统字〔2021〕16 号

关于印发《烟台市统计局“双随机”

统计执法检查计划》的通知

各区市统计局，市局各科室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烟台市统计局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计划》印发给

你们，望高度重视，严密组织，认真开展统计执法检查。

烟台市统计局

2021 年 6 月 11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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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统计局

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计划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统计法》《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，严肃查处

各种统计违法行为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进一步提

高统计数据质量，依据山东省统计局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统计

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统办字〔2021〕19 号）要求，结合

我市统计工作实际，制定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检查时间、检查任务及报表期别

市局决定从 2021 年 7 月 5 日至 11 月 10 日，从烟台市一套

表单位名录库中分专业随机抽取 234 个检查对象，其中工业企业

47 个、投资项目 47 个。检查任务涉及规上工业、固定资产投资、

限上批发零售业、限上住宿餐饮业、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规上服

务业、能源、劳动工资、企业研发共 10 个专业、项目的多项检

查指标。检查报表期别为 2021 年 6 月份月报或 2 季度季报，企

业研发检查 2020 年年报。具体的专业检查指标及检查数量见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招远市、龙口市组成执法组，负责招远、龙口的检查；福山

区、牟平区组成执法组，负责福山、牟平的检查；开发区、高新

区、长岛综合试验区由市局负责检查；其他区市自行组织检查。

三、方法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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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培训（6 月下旬）

组织检查组成员进行集中培训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统计调

查制度、检查内容、检查程序、检查方法，准备执法检查所需的

文书和相关资料，明确统计执法工作纪律及其他要求。

（二）现场检查（7 月 5 日至 11 月 10 日）

1.提前告知被检查单位检查所需的报表名称、表号、期别。

检查对象需现场提供的资料、物品：①营业执照原件（副本）

及复印件②单位公章③授权委托书④检查对象有关情况表⑤法

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⑥接受检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。

2.到企业进行实地检查，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第一步 现场检查至少有两名检查人员组成，并向检查对象

出示国家统计执法证件，送达《关于认真配合统计执法检查的通

知》和《接受统计执法检查告知书》。

第二步 进行现场检查、询问和取证。

一是核查资料。重点检查营业执照与统计名录信息的一致

性；新入库企业的入库要件是否齐全、真实，是否达到规模等。

二是依据检查情况，制作《统计执法检查现场检查笔录》，

详细说明检查数的计算方法、依据、材料来源以及上报数与检查

数不一致的原因。

三是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制作《统计执法检查询问笔录》

（如果企业上报数与检查数误差在 5%以下，不需要制作《统计

执法检查询问笔录》）。询问笔录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被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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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人的具体工作职责、如何报送统计数据、企业是否独立上报统

计数据、是否受到行政干预、上报数与检查数不一致的原因、告

知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。

四是被检查单位法人或当事人复核文书，加盖公章并签名。

检查人员复核文书并签名。

第三步 检查总结。

现场检查结束后，撰写《工作日志》，梳理当日的工作内容、

问题及检查组会议纪要。如果发现问题需要追溯追踪，应就案件

中问题按规定程序向指向人员展开有针对性的约谈。

（三）报送检查情况电子台账（11 月 15 日前）

各区市统计局将 2021 年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检查情况汇总

表上报市局法规科。

（四）研究处理（11 月 30 日前）

召开会议，对案件进行讨论审理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

分条例》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等党内有关

规定和《统计法》《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烟台市统计局关于转发

〈山东省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试行）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研究对违法企业的处罚，提出对有

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处理建议，并将案件材料和处分处理建议移送

具有管辖权的任免机关、纪检机关、监察机关、组织（人事）部

门，将案卷等有关材料报市局法规科。

四、措施要求



— 5 —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要高度重视此次“双随机”统计执法

检查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发挥统计执法监

督利剑作用，维护统计法治权威，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

虚作假，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程序。要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《统计执法监

督检查办法》《统计执法检查规范（试行）》开展统计执法检查，

从出示统计执法证、现场检查、制作笔录、法律文书应用到违法

事实查处等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严格正规，于法有据，确保统计

执法检查程序合法、标准统一、过程严谨、结果可靠。

（三）依法作出处理。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统计造假、

弄虚作假行为，严格按照统计法的要求，立案查处，对违法企业

进行处罚，并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处理建议，及时将处理

结果上报市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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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统计局政策法规科 2021 年 6 月 11 日印发


